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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商指定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評估機構作業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07 年 8月 21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 30 分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本署 1樓 105 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朱組長慶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張又心 

肆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後簽到簿 

伍、 決議事項： 

本次會議議題經與會單位充分討論後，決議如下： 

案由一、有關申請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評估機構案 

決議： 

一、 臺中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及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等 2 公會

之人員清冊異動請儘速於會後一周內補正。 

二、 社團法人臺灣建築發展學會及花蓮縣建築師公會表示因諸多緣由，

暫不提出申請，後續有需要再提出申請。 

三、 經會後洽詢社團法人彰化縣建築師公會表示暫不提出申請，後續

有需要再提出申請。 

四、 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表示有意願提出申請，亦請於會後

一周內補正申請資料。 

五、 考量多元建築形式，住商混合建築物如作為住宅使用之比例達二

分之一以上及總樓地板面積（不含免計容積部分之樓地板面積）

作為住宅使用之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者，得適用住宅性能評估實

施辦法。 

六、 有關非住宅類建築物，能否放寬亦得適用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

進行評估乙節，考量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係依據住宅法授權訂

定，僅可供住宅類建築物評估使用，有關非住宅類建築物之評估，

後續將提供本署都市更新組研議，並於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

速重建條例相關規定另定之。 

七、 本案經各機構說明及討論後確認申請共計 26間機構，俟部分機構

補正資料後，將儘速辦理公告指定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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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二、有關申請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評估機構統一收費標準案 

決議：原則統一收費標準如下： 

一、 每一評估案件依各縣市建築執照申請特殊結構委託審查原則，區

分為屬特殊結構及非屬特殊結構。 

二、 特殊結構者，每案評估費用為 15萬元加工程造價 1/10000。 

三、 非屬特殊結構者，每案評估費用為每次 5 萬元加工程造價

1/10000。 

四、 若以側推分析進行結構安全性能設計者，每次召開審查會議之審

查費用 5萬元。 

五、 辦理耐震工程品管工作執行現場勘查之費用，依實際現場勘查出

席人次計算 1萬元/人次。 

六、 各機構如有其他收費項目，從其規定。 

陸、 臨時動議： 

案由、機構依據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執行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評估案

屬評估或審查之疑義案 

決議：依據住宅法第 43條第 2項已明定住宅性能「評估」制度，且住宅性

能評估分為8項性能評估類別，新建住宅結構安全部分屬審查作業，

其他性能評估類別則多以評估為主，本案納入後續修法參考。 

柒、 散會（下午 3時 30 分） 


